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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函
地址：2346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1段80
號2樓
承辦人：陳億兆
電話：(02)8231-7919　分機：2304
傳真：(02)8231-7842
電子信箱：ycchen@ae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會秘字第11200121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edocattach.aec.gov.tw)以文號：1120012155

及認證碼：FB2D477F4A下載附件檔案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2日「112年機關綠色採購

績效評核方法說明會」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年8月8日環署管字第1121095944

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請依旨揭會議決議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綠色辦公列為112年度評核項目之一，其分數占比為5

分，請積極推動辦理。

(二)辦理工程及勞務採購時，請多要求或鼓勵投標廠商採用

環保標章產品，以響應綠色採購。

(三)秉持「使用取代擁有」精神，以「以租代買」方式辦理

機關採購。

(四)使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時，能優先採用環保標章產

品。

正本：本會所屬機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2.08.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20007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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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會秘書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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